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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办〔 〕 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面向企业组织
开展 年度知识产权强国建设

示范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：

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面向企业开展 年度

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函运字〔 〕

号），结合省委“深学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，省局

决定面向企业组织开展 年度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工作，

同时组织开展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申报、考核

和复核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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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申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符

合条件的企业完成申报，并按照相应条件和范围进行审核推荐。

推荐函（加盖公章）请于 月 日前将报送省局。

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报对象为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、

知识产权优势突出的企业，已认定的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

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予以优先推荐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申

报对象为培育期满 年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。

二、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复核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国

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完成复核、考核工作，并对参与

复核、考核的企业进行初步审核。审核通过名单请于 月 日

前报送省局。

复核对象为 年及以前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

示范企业、且未参加或未通过 年复核的企业。 年复核

范围内企业未参加或未通过本次复核的，将取消其优势企业或示

范企业资格。

考核对象为处于培育期的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。 年度

考核范围为 年认定及通过复核的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。企

业年度考核结果将作为复核的重要参考，连续 年不参加考核的

企业，将取消其复核资格。

三、其他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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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地加强对优势示范企业的联系、指导和服务，做好宣传

引导，以专利产业化、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、商标品牌价值提升

为重点，围绕数字经济、海洋经济、绿色经济、文旅经济等产业

领域，组织本辖区内参与申报、考核、复核的企业及时通过“国

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管理系统”（网址：

）完成注册和测评，同时做好审核、推

荐工作（具体工作信息和要求将通过管理系统发送）。

省市场监管局委托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负责国家知识

产权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申报、考核、复核相关咨询、受理等

工作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产业促进处

联系人：马 菁

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号 室（邮编： ）

电话： -

邮箱：

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

联系人：章佳仪、詹俊华

电话： -

附件：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面向企业开展

年度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知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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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运字〔 〕 号）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年 月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